
附件3
安全生产、文明施工告知书

致响应本项目的各供应商：
为了加强对工程项目安全生产的管理，确保施工现场安全生产工作顺利进行，保证安全生产和文明施工，达到预防为主的目的，贵单位在参与本工程项目采购及后续合作过程中，须严格遵守相关安全生产及文明施工要求，并郑重承诺遵守以下规定：
1.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由项目经理负责，落实施工现场安全生产责任人、专（兼）职安全人员，并报采购人备案，开展项目安全生产与文明施工管理工作。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等规定，建立健全安全生产与文明施工管理制度，制定有关安全生产事故和维稳应急预案，并严格贯彻执行。
2.严格贯彻执行国家和本市颁发的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严格按照行业标准《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编号JGJ59-2011备案号J1334-2011) 及厦门市地方标准等要求，加强内部安全管理，落实各项安全防护措施，加强各类安全生产隐患排查和整治，确保达到安全文明施工目标：施工现场达到采购人要求及“厦门市建筑安全文明施工标准化工地”的要求，重伤事故为零，杜绝死亡事故、重大机械设备事故、火灾事故以及多发性、多人伤亡事故的发生。安全生产达标工作，必须达到部颁标准的“合格”要求以上，禁止存在“保证项目” 不合格的严重隐患：①市区级有关部门的安全检查达到合格；②安全隐患整改率必须达到90%以上。确保在工程建设中不发生重大安全事故和人员伤亡事故。如有发生由施工方（承诺方）承担一切责任。
3.必须保证安全文明施工的资金投入，做到“四项措施费”绝不挪用并按规定办理各类保险。
4.必须按照国务院《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的规定，把安全文明施工责任层层落实到岗到人，从项目经理、管理人员、各班组长、工人层层签订《安全目标责任书》，做到全员覆盖。并将各专业供应单位及外聘人员的安全生产工作纳入本单位的统一管理范围，明确要求，签订安全责任书。
5.应加强对全体施工人员安全作业、文明施工和自我保护的宣传教育；做好上岗前的安全教育培训和安全交底，特殊工种作业人员做到持证上岗教育。禁止实习、学习人员实施现场作业。严格执行各项安全操作规程，确保生产安全。针对项目的安全隐患及时检查，落实整改，切实抓好安全隐患的治理工作，防止多发性事故。
6.须按厦门市地方标准《建设工程文明施工与安全防护图集》要求规范建设临时围护设施对施工地块进行封闭管理（鼓浪屿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同时有效地做好各项安全防范、 扬尘治理、环境卫生、清欠维稳、舆情应对等工作，施工现场必须设立必要的警示标志及防护设施，若产生安全事故等人身财产损害及维稳工作异常等全部法律 责任和经济责任概由施工方（承诺方）承担。
7.因疏于管理或违章、违法作业发生安全事故或造成人员伤亡的，在积极抢救受伤人员和保护现场的同时，须严格按安全事故上报的规定时限向采购人和当地劳动行政部门报告，不得迟报或瞒报。
8.要认真贯彻和执行国家有关部门制订的职业安全健康方针，提高全体职工的安全意识，保护全体职工的身体健康。
9.涉及的国家和本市的有关规定，若有更新，按新版本执行。

采购人：厦门市鼓浪屿文化旅游发展中心
                                                                           
    我方已收到并完整阅读、充分理解本《安全生产、文明施工告知书》全部条款内容，清楚知晓各项要求及违规违约责任。我方郑重承诺，将严格尊照本告知书规定参与本次工程项目采购响应及后续履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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